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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議會  

市區重建局  

榮光街／崇安街發展項目  (KC-014) 

 

1.   前言 

 

1.1 這文件是介紹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憲報刊登公

告，公布開展土瓜灣榮光街／崇安街發展項目（KC-014）（「該項目」）

的公告內容。 該項目是市建局在區內開展的第 14 個由市建局主導的重建

項目。 

 

2.   背景資料 

 

2.1 該項目範圍見於圖則編號 URA/KC-014（附件一），地盤總面積約 3,016

平方米，包括周邊的部分公眾行人路面及政府土地上的小巷。 部份受該

項目影響的範圍在《紅磡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K9/26》上被劃為「住宅

（甲類）」地帶；部份顯示為「道路」。 

 

2.2 該項目界線內的現有建築物於 1958 至 1961 年間落成，樓高 8 層。該項

目包括了 36 個街號的樓宇，主要作為住宅用途，並包括若干地舖，而所

有建築物均沒有電梯設施。 於凍結人口調查期間，發現該項目內的部份

單位被分間成小型單位（劏房），樓宇內部的天花及牆身出現破損，部份

天台及後院亦有搭建疑似僭建物，居住環境擠迫及不理想。 

 

2.3 初步估計該項目範圍內約有 500 個住戶，合共約 1,060 名居民，及約有 50

間地舖。 確實數據有待凍結人口調查後，在第二階段社會影響評估中確

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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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項目處於九龍城市區更新地區諮詢平台（諮詢平台）的研究範圍內，並在

其公布的九龍城市區更新計劃的其中一個 「建議重建優先範圍」內。諮

詢平台指出在「建議重建優先範圍」內的地方，應優先考慮以重建方式進

行市區更新。  

 

3.   小區發展模式 

 

3.1 該項目將貫徹市建局在該區以全面及小區發展模式進行的市區更新工

作，並以規劃主導，進一步優化地區的交通網絡和步行環境，以期透過重

新規劃及融合市區更新的其他策略，為社區帶來更大的裨益。 

 

3.2 該項目將與區內早前開展的五個重建項目產生協同效應，令整個小區的重

整及規劃更完整及一體化，進一步提升「小區發展」模式所帶來的社區裨

益。市建局自 2016 年開始以「小區發展」模式，在該區開展了整體的規

劃策略，包括建議提供一條由環安街延伸，貫通多個重建項目至銀漢街的

新通道，加強南北方向的連接；另外，於鴻福街／銀漢街發展計劃

（KC-010）提供一個地下社區停車場，供該小區附近發展項目使用，以

減少各發展項目各自設置獨立停車場出入口的需要，提升行人安全之餘，

亦騰出臨街空間作小街小舖，加強區內街道活力（附件二）。 

 

3.3 加入該項目後，令整個項目群連同項目之間的街道更一體化，形成小區的

核心。 雖然街道並不屬項目範圍，但市建局期望透過融合市區更新另一

個『R』活化（Revitalisation）策略，美化該小區的行人街道，擴闊行人

道，改善步行環境。 因此，市建局初步構思，將稍後作出有關城規會申

請，在庇利街／榮光街發展項目（KC-009）加入地下公眾停車場，減低

該小區路邊泊車的需要，從而釋放更多空間擴闊行人道，或進行美化與綠

化，優化城市景觀，而市建局現時仍與相關政府部門商討有關建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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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發展」模式加上融合市區更新策略下，市建局期望重新規劃一個有

活力及安全的「好行小區」。 

 

4.  規劃程序 

 

4.1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3（1）條的規定，市建局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憲報刊登公告公布開展該項目。 市建局並於同日進行凍結人口調

查，正式開展規劃程序。  

 

4.2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6 條的規定，市建局以「發展項目」形式推

行該項目。該項目的一般資料及發展範圍亦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起計的兩

個月內，公開展示供公眾查閱及提出意見。  

 

4.3 根據《市區重建策略》規定，市建局將呈交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社會影

響評估。 第一階段的社會影響評估報告將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至 2018 年

8 月 22 日存放於下列地點及上載於市建局網頁供公眾參閱。 而第二階段

的社會影響評估報告將於 2018 年 8 月 8 日至 2018 年 8 月 22 日存放於下

列地點及上載於市建局網頁供公眾參閱。 公眾可就該兩份社會影響評估

報告提出意見，任何有意提出意見的人亦宜詳閱指引，並須不遲於 2018

年 8 月 22 日將意見提交市建局 : 

 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號中遠大廈 26 樓市區重建局（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6 時）； 

 九龍紅磡崇安街 17 號陽光廣場 1 樓 K 及 L 室市區重建局九龍城地區辦

事處(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及下午 2 時至 6 時) ； 及 

 九龍紅磡庇利街 42 號九龍城政府合署低層地下九龍城民政諮詢中心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 

 

4.4 市建局會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24（3）條的規定，於 2018 年 11 月

22 日或以前將該項目的資料及未撤回的反對意見呈交發展局局長（「局

長」）。 局長會考慮該項目及任何未撤回的反對意見，並決定是否授權

市建局進行、修訂或拒絕授權市建局進行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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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市建局必須在：（i）完成所有法定規劃程序及獲得局長授權進行該項目；

及（ii）該項目沒有反對人士提出上訴或上訴委員團不接納上訴及將其最

後決定刋憲後，市建局才會開始收購該項目內的物業，及為合資格的租客

進行安置及賠償工作。 

 

5. 建議的發展 

 

5.1 市建局初步建議在地盤內提供約 21,430 平方米的住宅樓面面積，可建約

560 個中小型住宅單位。 項目亦會提供約 4,280 平方米的商業／零售樓面

面積。 

 

5.2 市建局會在項目原址、同區或其他適合地盤提供「樓換樓」計劃，作為給

住宅自住業主提供現金補償及特惠金以外的選擇。 選擇「樓換樓」計劃

的住宅自住業主，可選擇現金補償或以現金補償購置日後提供選擇的「樓

換樓」單位。 有關詳情會於項目正式獲局長授權市建局進行項目後公布。 

 

6. 項目進度 

 

6.1 市建局於開展該項目當日進行凍結人口及社會影響評估調查，以確定及評

估重建計劃對居民及商戶可能產生的影響。  

 

6.2 市建局已在 2018 年 6 月 27 日及 28 日舉行了四場居民簡報會，向受影響

業主、租客及其他持份者解釋有關的規劃程序、補償及安置政策，及解答

居民的問題。 由「市區更新基金」資助、完全獨立於市建局的社區服務

隊亦已開始為有需要的居民、租客及商戶提供適切的幫助和輔導。 公眾

亦可透過電話熱線、電郵或親臨市建局的九龍城地區辦事處查詢。 

 

6.3 市建局若最終獲局長授權進行項目，初步預算項目需時 8–10 年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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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行措施 

 

7.1 如該計劃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及刊憲後，市建局會按既定政策

對受影響的業主和租客作出補償。 市建局現行亦有其他措施，以協助受

影響的業主和租客，如「出租住宅物業長者業主體恤津貼」、「發還修葺

費用計劃」等。 

 

7.2 市建局在推行市區更新項目時，不時聆聽社區內不同團體的意見，包括區

議會，以落實「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的工作方針，本局期望

議會能就此項目提出寶貴意見。 

 

 

附件 

 

附件一: 市區重建局榮光街/崇安街發展項目(KC-014)（圖則編號 URA/KC-014） 

 

附件二: 建議小區規劃市區更新模式 

 

 

 

 

市區重建局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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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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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